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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1⽉14⽇有關《香港康復計劃⽅案》公聽會提交 「社
區照顧服務券」意⾒書 

嚴重弱智⼈⼠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非牟利家長⾃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智障⼈⼠ 
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智障⼈⼠服務的需要。 

家長會基本上不反對政府以「錢跟⼈走」的⽅式讓市⺠購買社區服務;但就不認同政府擬於 殘
疾⼈⼠的社區照顧服務推⾏服務券，特別是跟從長者⽅⾯的模式，更可謂是⼀錯再錯。眾 所
週知，⽤於長者服務的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試驗推⾏以來，所得的成效不彰，不受歡 迎，
主要原因是服務券僅能應⽤於非政府機構及社會企業規定的服務組合，沒有合適服務可 供選
擇。 

「錢跟⼈走」的模式要有前設，最重要是有充裕服務或貨品給選擇，⽤服務券便會受惠。鑑 
於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經驗已不有效，更何況對於有較為繁複需要的殘疾⼈⼠社群來說， 
在坊間提供靈活和多元化的服務非常有限，⽋缺選擇，如何回應服務使⽤者的需要?若然以 
有限的私營市場來提供，質素更加不會有保證，私院就是⼀個例⼦。 

除此之外，服務券另⼀重點是引入「共同付款」模式，同時亦以「入息審核」作為釐定需付 
款額的機制。家長會絕不贊同「共同付款」概念，認為此乃有違殘疾⼈⼠可以享有康復服務 
的權利。要知道，殘疾是與⽣俱來的特質，對⼤部份的殘疾社群來說，他們未能盡⼒發揮⼀ 
般⼈的能⼒，政府有責任提供服務，保持他們的⽣活質素，所以各地政府都給予他們免資產 
審查的傷殘津貼項⽬。 

在共同付款的機制下，按現時長者的模式去做，將來⽤服務以經濟審查，按家庭入息分擔服 
務開⽀，綜援⼈⼠也要負擔5%，入息中位數175%要負擔40%服務開⽀。共同付款美其名是
⿎ 勵⽤者承担責任，實際是以資產來審核使⽤者可以買到甚麽級別的服務，換⾔之，越有錢
就 可買到豪華服務，越貧窮的就只可買劣質服務，這會是殘疾⼈⼠應享有的康復服務嗎? 

⾄於在提供服務⽅⾯，家長會關注到如政府期望利⽤服務券去吸引服務使⽤者轉向私⼈/⾃
負 盈虧服務，從⽽取代部份資助服務，奢望縮短資助服務輪候時間，是不切實際的。推⾏服
務 券必定要拓展私營市埸，在⼈⼿緊絀下，津貼服務的⼈⼿必流向非資助服務，資助服務⼜
不 再發展，到其時付不起錢的可能要輪候更長時間。 

如果政府著意讓殘疾⼈⼠安⼼留在社區⽣活，最重要是先制訂長遠的福利規劃，增加資源， 
培訓⼈⼿，拓展津助的社區照顧服務的容量和質素， 再輔以現⾦津貼，免資產審查，讓殘疾 
⼈⼠⾃由選擇合適⾃⼰的非津助服務，填補津助服務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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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亦認為政府應向殘疾⼈⼠推⾏醫療券，因為他們也多患病覆診，亦符合醫療券的⽬ 的:
與醫療服務提供者之間建立持續的關係、更多提供和使⽤預防性護理服務，以及促進殘 疾⼈
⼠健康，有利他們長期在社區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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